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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遞 

財政部發布修正「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

業要點」，自 110 年 7 月 1 日生效 

 

財政部於 6 月 30 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11004553710 號令，為配合房地合一稅

2.0 上路，爰發布修正「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以下稱申報作

業)，修正內容包含「總則」、「交易日、取得日、持有期間、符合一定條件

股份或出資額交易」、「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計算」、「營利事業房

屋、土地交易所得計算」及「附則」等五大部分。自今年 7 月 1 日起，個人

及營利事業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之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以下合稱房地)之所

得，均適用修正後規定，謹針對所得稅法有關房地合一稅母法並未明確敘明

而於此次申報作業新增之重點說明如下： 

一、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取得日及交易日以買賣契約簽訂日為準。 

二、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之取得日及交易日之認定，原則以買賣交

割日為準。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之持股倘符合「交易日起算前一年內任

一日(110 年 6 月 30 日以前不予計入)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之

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且「於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時，該國內外被投資

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價值 50%以上係由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成」2 項

要件，不論出售部分或全部持股，均應依房地合一稅 2.0 課稅，不再適

用所得稅法有關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或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應計

入基本所得額課徵所得基本稅額之規定。 

三、 上述「該國內外被投資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價值」之認定，得以交

易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之淨值計算；交易日

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者，以交易日之該事業資產淨

值計算之。但稽徵機關查得股權或出資額價值高於淨值者，按查得資料

認定；而所稱「我國境內之房地」之價值即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

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價值，即應參酌時價資料認定。另

個人及營利事業申報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所得時，應檢附相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25194&log=detailLog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關文件 。 

四、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之持有期間計算，自取

得日起算至交易日止，採先進先出法認定，而成本計算方法，其能提出

原始取得成本者，應採用個別辨認法，或按交易時所持有之該國內外營

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以加權平均法計算之；營利事業交易之成本計算

方法，應與其依所得稅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八條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第四十六條規定擇採之計算方式一致。 

五、 房屋、土地持有期間之計算，以自取得日起算至交易日止為原則。以自

有土地與其他營利事業合建分屋、參與都市更新或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重建(下稱危老重建)所分配取得之房屋，房屋持有期間以該土地之持

有期間為準，得依該持有期間按規定稅率課稅。 

六、 個人以自住房屋自地自建或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或以該自住房屋參與

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所取得之房屋，得將拆除之自住房屋自住期間合併

計算。 

七、 營利事業為起造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所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

地，該房地交易所得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按 20%稅率課稅，不適用分開

計稅之規定。 

八、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地之所得，應由該房地登記所有權之獨

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個人房地合一課稅規定辦理，不計入獨

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 

勤業眾信觀點 

謹針對申報作業要點新增母法所未規定之處，本所觀察說明如下： 

 由於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亦被視為房地交易，需注

意預售屋及成屋的持有期間係分開計算，例如個人於民國 108 年１月 1

購買預售屋，該成屋於 110 年 12 月 1 日交屋並完成所有權移轉，則個

人在 111 年 2 月 1 日出售成屋者，其持有期間係以 110 年 12 月 1 日起

算，持有期間未滿 1 年適用 45%稅率，建議未來有出售預售屋標的者可

審慎評估出售時點。 

 另提醒納稅義務人未來股權交易若符合房地合一稅 2.0 之規定，縱算納

稅義務人持有標的公司 100%股權，在僅出售 20%持股情況下，該出售

所得仍被視為適用房地合一稅，且其適用稅率係以股東持有股權期間計

算，而非以公司持有不動產期間來認定。 

 有關股權(或出資額)價值 50%以上係由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成之判斷，

其計算方式按作業要點規定係以我國境內之房地時價價值做為分子，然

而標的股權的價值係以財務報告帳面價值做為分母計算之，由於財務報

告之帳面價值並不一定會反映其持有之房地時價，恐造成徵納雙方對於

構成之判斷爭議，然根據要點規定，稽徵機關查得股權或出資額價值高

於淨值者，按查得資料認定，因此納稅義務人是否得以提示公司股權之

評價報告或是以股權買賣價值做為時價主張做為分母計算依據，需要再

進一步釐清。 

 另外為配合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地之所得回歸到個人方式課

徵房地合一稅修法之規定，修正前申報作業要點第 18 點規定，個人以

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合建分售、合建分成或自地自建之房地

交易，若被視為營利事業者，其所得應按營利事業課稅方式，修法後個

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之房地所得均適用個人方式課徵

房地合一稅(申報作業要點第 19 點)，惟提醒在營業稅部分，若該房地交

易被視為營利事業者，仍有辦理稅籍登記及課徵營業稅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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